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实施我校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特设立我校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旨在推动我校研究生培养，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我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质量与水平。

第二章  资金管理
   第三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具体由研究生院组织实施，其资金使用范围为：
（一）教材和案例库建设；
（二）现场教学录像和教学电子媒体制作；
（三）反映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教学研究论文；
（四）赴国内重点院校调研；
（五）经同意的其他必要的研究支出等。
第四条  获得立项的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根据申报者研究力量和基础、预期成果等情况确定具体资助额度。资助经费方案报院（部）负责人审批。

第五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经费由研究生院管理，立项项目经费分两年报销核算，原则上第一年不超过总资助经费的50%。

第六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七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在每年11月左右组织申报，申报与评审采取“自由申报、公平竞争、专家评审”的办法。
第八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的申报范围为：公共课程、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第九条  申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所申报课程应为具有研究生教育的优势、特色课程，且经过一轮以上教学实践的检验。 

（二）课程主讲教师（教学团队）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 

（三）有规范的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材能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科技和教学改革成果，体现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有内容丰富的教学案例（库）。

（四）有较好的教学改革基础，积极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能较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和教学管理，教学文件齐全。

（五）使用国内优秀研究生教材或国外原版教材，或自编特色教材与讲义，选课研究生人数较多。
第十条  申报程序

（一）申报人应填写《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立项申报表》，并提交申报表及有关材料一套报所在院（部），包括：选用或自编的主要教材及必要的配套教材；反映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教学研究论文及其获奖证书影印件；考试样卷及反映其它形式考试情况的材料；研究生以及相关课程教师的评价意见等。
（二）院（部）组织初评，写出初评意见后报研究生院。

（三）专家评审及网上公示。研究生院审查院（部）报送的申请材料，审查合格后，组织专家评审。在研究生院网上公示经专家评审产生的优质课程建设名单，异议期为7天。

（四）批准立项。

建设与验收  

 第十一条  各院（部）要高度重视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规划，以强有力的管理来保障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的有效实施。

第十二条  立项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责任制。项目负责人对立项项目的研究工作、经费使用、成果形式以及阶段性检查和验收、鉴定等负全面责任。

第十三条  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建设周期为2年，立项项目在建设一年时，项目负责人应提交研究生优质课程年度进展报告，研究生院组织有关专家对建设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对建设无明显效果的项目，将终止其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资格，并停止经费资助。对于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立项项目，可以追加资助。
第十四条  主讲教师应对所授课程的课件定期进行更新升级，以确保课程的质量。

第十五条  组织验收。按申报书的课程建设目标完成建设任务后，项目负责人应提交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总结报告和成果材料，由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授予“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称号，并在学校范围推广。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实施和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